
應施檢驗「電源線組」商品，正確標示範例 

 

 於商品本體標示 
1.商品檢驗標識：            或 
2.額定電流：A、額定電壓：V、電源性質符 
   號：~或AC  (例：7A 125V ~) 
3. 中性極(N)、接地極  (         或      或 G  ) 
4.製造廠商之名稱或商標 
5.型號 

於商品本體、包裝或說明書上標示 
1.商品名稱：電源線組 
2.報驗義務人之名稱：OOOO公司 
3.報驗義務人之地址：OO市OO路O段OO號 
4.產地：OO 
5.限用物質含有情況表 



應施檢驗「電源線組」商品，常見標示錯誤案例 

• 已完成檢驗程序，卻漏標示「商品檢驗標
識」。 

• 未依商品檢驗法第11條規定標示報驗義務
人名稱及地址。 

• 未將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於本體、包裝
或說明書。 

• 未標示電源性質符號。 

• 未標示額定電壓(V)或額定電流(A)。 
 


